
物流案例:无单放货的举证责任的承担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9/2021_2022__E7_89_A9_

E6_B5_81_E6_A1_88_E4_c31_249424.htm 〖提要〗 无单放货的

举证责任的分配应当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参照法律

要件分类说来加以确定。作为原告的提单持有人请求承运人

赔偿无单放货的损失，应当举证证明承运人实施了无单放货

的行为，而凭单交货的合同义务实际已无法履行。但提单持

有人对无单放货的举证只要达到初步证明的程度，举证责任

即可发生移转，由提单持有人转由承运人承担，以平衡双方

当事人的证明负担，贯彻公平正义、诚实信用的诉讼原则。 

〖案情〗 原告：溧阳市正宝服饰公司 被告：上海柏辉船务有

限公司 2003年3月12日，原告溧阳市正宝服饰公司（以下简称

正宝服饰）与有外贸进出口权的常州秋惠进出口公司（以下

简称常州秋惠）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书，正宝服饰委托常州秋

惠出口货物。常州秋惠接受委托后，与境外买方韩国三井公

司签订了出口合同，价格条件为FOB上海，信用证付款。在

韩国合法注册并具有无船承运人资质的IMEX海运航空株式会

社（IMEX TRADE &amp. CARGO CO.，LTD.，以下简

称IMEX公司）委托被告上海柏辉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

辉船务）代理在上海的订舱、装箱和交付装运文件等事宜。

柏辉船务接受委托后，安排了货物的送货、装箱、报关，并

就无船承运人提单的签发代表IMEX公司同托运人协商

。IMEX公司签发了无船承运人提单后，由柏辉船务转交托运

人。柏辉船务又向实际承运人订舱。韩国现代商船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现代商船）和上海仁川国际渡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仁川渡轮）分别签发了海运提单，记名收货人均为IMEX

公司，承运船舶分别为“MINA”轮和“MU DAN XIANG”

轮，由现代商船和仁川渡轮实际承运了货物。货物运抵目的

港后，柏辉船务要求仁川渡轮电放货物。正宝服饰认为，货

物在目的港被无单放行，致使其无法就货款进行结汇，请求

法院判令柏辉船务赔偿经济损失。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

审理认为，正宝服饰虽持有无船承运人提单，但仅能证明其

不能就货款进行结汇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涉案货物在目的

港被无单放货，且柏辉船务也不是涉案的无船承运人，正宝

服饰要求赔偿货款损失于法无据，判决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正宝服饰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评析〗 1、关于无单放货的举证责任的两种观点 

适用法律、裁判案件的基础是法律规范中的前提事实已经得

到证实。因此，承运人无单放货、即承运人未收回提单而货

物在目的港已被放行，是无单放货案件中首先应予查明的重

要事实之一。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即为对于无单放货的事实

，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谁负有举证责任。对此，目前审判实

践中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举证责任在原告（提单持

有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

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

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

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据此，提单持有人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或者赔偿货款，应

当证明货物已被无单放行，或提单持有人在目的港要求提货



但未提到，才可以指控承运人无单放货，否则应承担不利的

判决后果。本案中，柏辉船务即是以正宝服饰作为提单持有

人负有此项举证责任作为主要的抗辩理由。 另一种意见认为

，举证责任在被告（承运人）。（1）对运输中货物的具体情

况，尤其是货物在境外目的港的情况，提单持有人一般不如

承运人清楚。提单持有人往往只能通过结汇和提单流转的结

果，来推断货物情况。《证据规定》第七条（“举证责任分

配的司法裁量”）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

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

举证责任的承担。上述因素包括当事人双方距离证据的远近

，接近证据的难易，收集证据能力的强弱等因素。因此，对

货物情况更了解、同时又有告知义务的承运人应当承担举证

责任。（2）《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妨碍举证的推定”

）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

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

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在承运人实际掌控货物运输的前提下

，如果承运人不提供货物是否已被放行的证据，就可以推定

货物已经被放行。该意见认为，基于上述两点，提单持有人

向承运人主张权利时，只要提供合法取得的正本提单即可，

而由承运人承担向提单持有人披露货物下落的义务，否则，

应推定承运人实施了无单放货行为。 2、提单持有人对无单

放货有举证责任 我们认为，无单放货案件作为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的一种，承运人凭单交货义务是以提单持有人及时

凭单提货为前提的，因此提单持有人欲向承运人主张货款等

损失，就应当证明承运人实施了无单放货的根本违约行为，



凭单交货的合同义务实际已无法履行，提单持人受到款货两

空的损失，从而有权要求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依据

《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

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此为举证责任的一

般规则。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对己方诉讼请求

所据事实加以证明，是为举证责任倒置。但“举证责任倒置

”的适用通常以法有明文为限。《证据规定》第四条只对8种

侵权诉讼明确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目的是保护诉讼地位处

于劣势的弱者，为他们依法提供更多的司法救济，在企业主

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法人与自然人等民事主体之间

进行必要的利益调整，体现公平正义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而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均属于商事主体

，在社会经济地位、诉讼能力上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法律

、司法解释既无明文规定，即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

定。故提单持有人主张权利，仍须对所据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 第二，“举证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证据规定》第七

条）的适用以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为前提。依法律、司

法解释的规定，能够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应当遵循其规定

。而且，在审判实务中，法官经常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此，亦不能任意运用司法裁量权改变

举证责任的分配。 法律要件分类说以罗森伯格的证明责任分

配理论为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而成为通说。按该说

，民事实体法分为权利发生规范、权利妨害规范、权利消灭

规范和权利制约规范四个类型。凡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应就

权利发生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

当事人，应就权利妨害法律要件、权利消灭法律要件、权利



制约法律要件的存在事实负证明责任。由此可见，法律要件

分类说符合诉讼活动的规律，具有一定科学性，在司法过程

中应予遵循而不宜任意变更。在当事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不

明，且双方均不能证明的情况下，法官可据此对该待证事实

进行归类，从而确定应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 第三，虽然与

提单持有人相比，承运人可能对货物状况更为了解，但对货

物状况的了解程度并不是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唯一或主要根

据。在境外收集证据材料是一件比较困难的工作，涉及到目

的港码头、海关、仓库等多个部门，公证认证手续也较为繁

琐，货物现状、存放地点等情况也不是完全由承运人掌握，

承运人不一定可以很方便地取得有关证据。不当地要求承运

人承担举证责任将使其负担额外的金钱、时间、人力和风险

，有失公平，也可能导致提单持有人忽视经营风险的防范，

过度依赖诉讼。因此，单纯从举证能力差异、距离证据远近

等因素考虑举证责任的分担，显然不够妥当。 第四，适用“

妨碍举证的推定”的前提是当事人在举证上违反了诚实信用

原则。但认定一方当事人是否违反了诚信原则，标准应该从

严。只有当事人在主观上确有明显恶意，在客观上确实持有

证据，没有理由而拒不提供，才能适用作此认定。具体到无

单放货案件中，只有提单持有人能够证明承运人手中持有货

物是否被放行的证据，才能适用这一推定，而不能简单地以

承运人取得有关证据更为方便而不去取得，就认定承运人违

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从而以“妨碍举证”之名行“倒置举证

责任”之实。 3、提单持有人举证的证明程度 提单持有人虽

负有证明无单放货事实的责任，但只要其举证达到可以初步

证明承运人有无单放货的事实，举证责任即发生移转，由提



单持有人转由承运人承担。提单持有人不必提供目的港提货

不着的直接的、排他的证据，提供间接证据或足以作出事实

推定的其他证据亦可。一般认为，有以下证据之一，可以认

定货物已被放行：①目的港提货不着的证据；②货物已被他

人提取的证据；③货代、船代等告知货物已放行的证据；④

承运人对放货事实的自认。在货物交付方式为CY-CY（集装

箱堆场整箱交接）时，提单持有人提供了集装箱已在目的港

拆空并返回的证据，如船务公司、集装箱堆场出具的证明，

或从网上查询的集装箱状态的信息，提单持有人与收货人、

货物买方、承运人、实际承运人、船代或货代公司等就货物

放行事宜进行交涉的电子邮件、传真件、函件等证据，都可

以证明货物已被放行。如承运人否认无单放货，则应提出反

驳证据，之后举证责任再次转移至提单持有人。如此往复，

直至一方证据从盖然性上优于另一方证据可据以裁判为至。 

本案中，正宝服饰作为合法持有提单的托运人，提供了以下

证据证明柏辉船务有无单放货的行为：①无船承运人提单；

②货款未能结汇的证据；③现代商船（中国）有限公司出具

的关于货物已由“收货人”提走的“说明”；④仁川渡轮出

具的关于柏辉船务要求其电放货物的“订舱证明”。其中，

证据③属于证人证言，但该证人未出庭接受质证，且“说明

”中提到的是海运提单号，提走货物的“收货人”是海运提

单项下的收货人还是无船承运人提单项下的收货人并不明确

。故法院对认定其证明力。对证据④，柏辉船务承认曾要求

实际承运人将货物电放，但到实际承运人处提货的应当是持

海运提单的无船承运人，而不是持无船承运人提单的收货人

。柏辉船务虽然要求电放货物，但该电放是指实际承运人在



未收回海运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海运提单项下的记名

收货人即无船承运人IMEX公司。正宝服饰主张的“无单放货

”，则是指无船承运人在未收回无船承运人提单的情况下，

将货物放给了境外的贸易买家韩国三井公司。显然，“订舱

证明”所述及柏辉船务自认的“电放”，与正宝服饰主张的

“无单放货”所指不同，是两个不同的合同关系下不同的“

无单放货”。综上，正宝服饰虽持有无船承运人提单，但只

能证明其不能结汇的事实，未能证明货物在目的港被无单放

行，故其诉讼请求未获支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